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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证券简称：瑞和股份 证券代码：002620 公告编号：2023-068

深圳瑞和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 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者变更议案的情况发生；
2、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3、本次股东大会所有议案对中小股东表决单独计票；
4、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1、召集人：深圳瑞和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2、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3、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3年 11月 15日（星期三）下午 14:30；
4、网络投票时间：2023年 11月 15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

间为 2023年 11月 15日上午 9:15-9:25，9:30-11:30和 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
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 2023年 11月 15日上午 9∶15，结束时间 2023年 11月 15日下午 3∶00。

5、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 3027号瑞和大厦四楼会议室；
6、会议召开的通知及相关文件全文刊登在 2023年 10月 28 日的《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中国

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
7、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

有关规定；
8、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李介平先生；
9、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出席了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等列席了会议。
三、会议出席情况
股东出席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17 人，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152,023,160股，约占公司总股份的 40.2717％。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11人，代表有表
决权股份 151,868,660股，约占公司总股份的 40.2307％。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6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154,500股，约占公司总股份的 0.0409％。

中小股东出席总体情况：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共 6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154,500 股，约占
公司总股份约 0.0409％。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0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0股，约占公司总股份的
0％。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6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154,500股，约占公司总股份的 0.0409％。（中小投
资者是指以下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
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 ）

没有股东委托独立董事进行投票。
四、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经与会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认真审议，以记名方式进行现场和网络投票表决，具体表决结果

如下：
1、审议通过《关于续聘亚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 2023年审计机构的议案》；
同意 151,883,46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99.9081％；反对 139,700 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919％；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4,800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793％；反对 139,70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0.4207％；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股东大会授权公司管理层与会计师事务所签署相关协议并根据 2023 年度的实际业务情况与其

协商确定 2023年度审计费用。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李志刚、胡聃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会议表

决程序、表决结果等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无临时提出新议案和对议
案内容进行变更的情形，会议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深圳瑞和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瑞和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

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瑞和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二○二三年十一月十五日

� � � �证券代码：002467 证券简称：二六三 公告编号：2023-046

二六三网络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签字注册会计师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二六三网络通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3 年 4 月 28 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四
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续聘 2023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同意续聘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
普通合伙）为公司 2023年度审计机构。 本事项已经公司 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具体
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年 4月 29日、2023年 9月 19 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
《关于续聘 2023年度审计机构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23）及《202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
告》（公告编号：2023-041）。

公司近日收到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发来的《关于变更二六三网络通信股份有
限公司 2023年度审计签字注册会计师的函》，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变更签字注册会计师的基本情况
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作为公司 2023年年报审计机构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原

委派蒋璨、呼延雅琪作为签字注册会计师为公司提供审计服务，鉴于原签字注册会计师呼延雅琪女士
工作调整，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指派王瀚平女士接替呼延雅琪女士作为签字注册

会计师，继续完成公司 2023年度财务报告审计和内部控制审计相关工作。 本次变更后，签字注册会计
师为蒋璨、王瀚平。

二、本次变更签字注册会计师信息及诚信情况
注册会计师王瀚平女士，2017 年注册成为中国注册会计师，2018 年加入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自 2019 年开始在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执业，并开始从事上市公
司审计及与资本市场相关的专业服务工作，自 2019年开始为本公司提供审计服务。 近三年签署或复
核上市公司审计报告 1份。

王瀚平不存在违反《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对独立性要求的情形，近三年未因执业行为
受到刑事处罚、行政处罚，未受到证券监督管理机构的监督管理措施或证券交易所、行业协会等自律
组织的自律监管措施、纪律处分。

本次变更过程中相关工作安排已有序交接，变更事项不会对公司 2023 年度财务报告审计和内部
控制审计相关工作产生影响。

三、备查文件
1、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关于变更二六三网络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度审计签字注册会计师的函》；
2、本次变更的签字注册会计师执业证照、身份证件和联系方式。
特此公告。

二六三网络通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11 月 16 日

� � � �证券代码：002060 证券简称：粤水电 公告编号：临 2023-161

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应对中小投资者的表决单独计票的审议事项。
2.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3.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情形。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2023年 11月 15日 14:45；
2.会议召开地点：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新塘镇广深大道西 1 号 1 幢水电广场 A-1 商务中心广东

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 2505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谢彦辉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共计 41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2,651,044,167 股，占

公司股本总额的 70.6118%。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 2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数 2,640,146,707 股， 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70.3215％，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889%；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39 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10,897,460 股， 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0.2903％，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111%。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 公司董事、监事及董事会秘书出席了会议，其中部
分独立董事、监事通过公司视频会议系统以视频方式参会；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北京市康
达（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表决结果如下：
（一）关于变更注册资本的议案；
1.总的表决情况：同意 2,650,656,96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854%；反对 387,2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46％；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

2.表决结果：通过。
该项属以特别决议通过的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通过。
（二）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1.总的表决情况：同意 2,650,656,96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854%；反对 387,2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46％；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

2.表决结果：通过。
该项属以特别决议通过的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通过。
（三）关于投资建设新疆伽师 500MW光伏治沙项目的议案。
1.总的表决情况：同意 2,650,623,76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841％；反对 420,4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59％；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

2.表决结果：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康达（广州）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王学琛、吴伊璇。
（三）结论意见：本所律师认为，本次会议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表决

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
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和粤水电章程等相关规定，本次会议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一）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二）北京市康达（广州）律师事务所关于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

会的法律意见书。
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11 月 16 日

� � � �证券代码：001216 证券简称：华瓷股份 公告编号：2023-040

湖南华联瓷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没有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情况
湖南华联瓷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3 年 11 月 15 日在醴陵市西山办事处万宜

路 3号公司国贸圆桌会议室召开了 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
相结合的方式。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公司董事长许君奇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
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以及《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

2.会议出席情况
（1）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数 4人，代表股份数量 188900000 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 251866700股的 75%；
（2）通过网络投票股东参与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人数 4 人，代表股份数量 12270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87％。
（3）参加投票的中小股东（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参加投票的中小股东（代理人）共 4 人，代表股份 12270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0.0487％。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按照会议议程，会议采取了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的方式进行表

决，审议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 2023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议案内容：为了保持公司财务审计工作的连续性，公司拟继续聘请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为公司 2023年度财务审计机构。 确定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2023 年的年报财务审计
费用为 76万元。

投票结果：

项目

同意 反对 弃权
表决
结果

股份 比例 股份 比例 股份 比例

表决情况 188,925,000 99.9483％ 97,700 0.0517％ 0 0.0000％

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25,000 20.3749％ 97,700 79.6251％ 0 0.0000％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喻泓霖、黎雪琪
3.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
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湖南华联瓷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11 月 15 日

� � � �证券代码：002321 证券简称：华英农业 公告编号：2023-054

河南华英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 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河南华英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3年 10月 28日、11月 2 日在指定信息

披露媒体《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刊
登了《关于召开 2023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23-050）、《关于增加 2023 年第三
次临时股东大会临时提案暨补充通知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53）。 公司 2023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
会现场会议于 2023年 11月 15日下午 14点 30 分在公司总部 16 楼会议室召开，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
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举行。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23 年 11 月 15 日上午 9:15-9:25、9:30-11:30，下午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
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3 年 11 月 15 日上午 9:15 至 2023 年 11 月 15 日下午 15:00 期间的任意时
间； 现场会议于 2023年 11月 15日下午 14 点 30 分在河南省潢川县产业集聚区工业大道 1 号 16 楼
会议室召开。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 21 名，代表公司股份 1,038,017,656 股，占公司现

有股份总数 2,132,890,071股的 48.6672%（保留四位小数，若有尾差为四舍五入原因）。 其中，现场出席
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4人，代表股份 896,092,077股，占公司现有股份总数的 42.0130%；通过网络
投票方式出席会议的股东 17人，代表股份 141,925,579股，占公司现有股份总数的 6.6541%。通过现场
和网络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除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
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下同）共计 17 名，代表股份 141,925,579 股，占公司现有
股份总数 6.6541%。

2、公司的董事、监事和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三、议案审议及表决情况
大会按照会议议程审议了议案，以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议案进行了表决，表决结

果如下：
1、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 1,037,138,156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153%；反对票

879,5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847%；弃权票 0股。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141,046,079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3803%；

反对 879,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6197%；弃权 0股。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审议通过。
2、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 1,037,138,156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153%；反对票

879,5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847%；弃权票 0股。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141,046,079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3803%；

反对 879,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6197%；弃权 0股。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审议通过。
3、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 1,037,138,156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153%；反对票

879,5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847%；弃权票 0股。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141,046,079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3803%；
反对 879,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6197%；弃权 0股。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审议通过。
4、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 1,037,138,156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153%；反对票

879,5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847%；弃权票 0股。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141,046,079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3803%；

反对 879,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6197%；弃权 0股。
5、审议通过了《关于签署租赁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关联股东信阳市鼎新兴华产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信阳市广兴股权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

伙）已回避表决，回避表决股份数共计 554,551,418股。
表决结果：同意 482,583,738股，占出席会议无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175%；反对

879,500股,占出席会议无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819%；弃权 3,000股，占出席会议无关
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6%。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141,043,079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3782%；
反对 879,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6197%；弃权 3,0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股东所
持股份的 0.0021%。

6、审议通过了《关于向公司关联方借款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关联股东信阳市鼎新兴华产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信阳市广兴股权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

伙）已回避表决，回避表决股份数共计 554,551,418股。
表决结果：同意 482,583,738股，占出席会议无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175%；反对

882,500股,占出席会议无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825%；弃权 0股。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141,043,079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3782%；

反对 882,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6218%；弃权 0股。
7、以累积投票的方式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补选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7.01审议通过了《补选朱明红为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 1,036,868,46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893%。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140,776,38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总

数的 99.1903%。 表决结果为当选。
7.02审议通过了《补选张巍为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 1,036,868,46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893%。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140,776,38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总

数的 99.1903%。 表决结果为当选。
7.03审议通过了《补选龚保峰为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 1,036,868,46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893%。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140,776,38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总

数的 99.1903%。 表决结果为当选。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姚毅琳、傅剑
（三）结论性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召集人与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表决

程序均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公司 2023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关于河南华英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

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河南华英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十一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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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江南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3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二、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3年 11月 15日（周三）下午 14:50。
（2）网络投票时间：2023年 11月 15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

时间为：2023年 11月 15日上午 9:15—9:25,9:30—11:30和下午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
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3年 11月 15日上午 9:15至下午 15:00的任意时间。

2、召开地点：公司会议室（地址：安徽省合肥市高新技术开发区创新大道 2800 号创新产业园二期
J2栋 A座 17层）

3、召开方式：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郭小康
6、公司于 2023 年 10 月 27 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

网（http://www.cninfo.com.cn） 上刊登了《关于召开 2023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
2023-071）。

7、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
件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三、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 17 名，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数为 1,305,724,924 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9.2927%。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了会议。
2、 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 4 名，所持有表决权股份共计 961,312,814 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6.2907%。

3、网络投票情况
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共计 13名，所持有表决权股份共计 344,412,11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13.0020%。
4、参加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
在本次会议中，出席现场会议和参加网络投票的中小投资者股东共计 11 名，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共计 14,354,92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419%。
5、公司董事、监事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股东

大会的现场会议。
四、议案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议案进行表决，并形成如下决议：
1、 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本议案的表决结果为：1,304,325,904 股同意， 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929%；

1,140,100股反对，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873%；258,920 股弃权，占出席会议股东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98%。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12,955,903股同意，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90.2541%；1,140,100 股反对， 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9422%；
258,920股弃权,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8037%。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王飞律师和章健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

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会议人员、召集人的资格，相关议案的审议、表决程
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表决结果合法
有效。

六、备查文件
1、公司 2023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关于安徽江南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

意见书》。
特此公告。

安徽江南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十一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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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东南网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首次回购公司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浙江东南网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分别于 2023 年 10 月 16 日、2023 年 11 月 3 日召
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和 2023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回购公司股份（二期）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部分社会公
众股份用于注销并减少公司注册资本。 本次回购股份的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 15,000万元（含）且不
超过人民币 30,000万元（含），回购价格不超过 8.97 元/股（含），具体回购数量以回购期满时实际回购
的股份数量为准。 回购股份的实施期限为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方案之日起 12 个月内。
具体内容详见 2023 年 10 月 19 日、2023 年 11 月 8 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
的《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二期）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82）、《回购报告书》
（公告编号：2023-091）。

一、 首次回购公司股份的具体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9 号———回购股份》

等相关规定，公司应当在首次回购股份事实发生的次日予以披露，现将公司首次回购股份的情况公告
如下：

2023年 11月 15日，公司通过股份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首次回购公司股份，回
购股份数量为 920,000 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1,149,598,194 股）的比例为 0.08%；回购的最高成交价
为人民币 5.97元/股，最低成交价为人民币 5.95元/股，成交总金额为人民币 5,485,358 元（不含交易费
用）。 本次回购符合公司回购股份方案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二、 其他说明
公司首次回购股份的时间、回购股份数量以及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段均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9号———回购股份》第十七条、十八条、十九条的相关规定。 具体说明如下：
1、 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内回购公司股票：
（1） 公司年度报告、半年度报告公告前十个交易日内，因特殊原因推迟公告日期的，自原预约公

告日前十个交易日起算；
（2） 公司季度报告、业绩预告、业绩快报公告前十个交易日内；
（3） 自可能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决策过程中， 至依

法披露之日内；
（4） 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情形。
2、 公司首次回购股份事实发生之日（2023 年 11 月 15 日）前五个交易日公司股票累计成交量为

33,289,931股。公司每五个交易日回购股份的数量未超过首次回购股份事实发生之日前五个交易日公
司股票累计成交量的 25%（即 8,322,482股）。

3、 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时，符合下列要求：
（1） 委托价格不得为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2） 不得在深交所开盘集合竞价、 收盘前半小时内及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的交易日内进行股

份回购的委托；
（3）中国证监会和深交所规定的其他要求。
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在回购期限内继续实施本次回购计划，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

文件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东南网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11 月 16 日

� � � �证券代码：000513、01513 证券简称：丽珠集团、丽珠医药 公告编号：2023-098

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中长期事业合伙人持股计划之

第三期持股计划实施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3 年 11 月 7 日召开了公司 2023 年第二次

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中长期事业合伙人持股计划之第三期持股计划（草案）〉及其摘
要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同意公司实施中长期事业合伙人持股计划之第三期持股计划并授权公司董事
会办理相关事宜。 有关详情请见公司于 2023年 11月 8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

相关公告。
根据《关于上市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试点的指导意见》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

指引第 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的要求，现将公司中长期事业合伙人持股计划之第三期持股
计划的实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 2023年 11月 15日，公司已完成中长期事业合伙人持股计划之第三期持股计划证券账户的
开立工作。 证券账户信息如下：

账户名称：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长期事业合伙人持股计划之第三期持股计划
账户号码：089941****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中长期事业合伙人持股计划之第三期持股计划尚未购买公司股票。 未来公司

将根据持股计划的实施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11 月 16 日

� � � �证券代码：001339 证券简称：智微智能 公告编号：2023-088

深圳市智微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3年 11月 15日（星期三）15:00；
（2）网络投票时间为：2023年 11月 15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

体时间为：2023年 11月 15日上午 9:15至 9:25，9:30至 11:30，下午 13:00 至 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
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3年 11月 15日上午 9:15至下午 15:00期间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福田区车公庙泰然九路海松大厦 B-1303；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袁微微女士；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

法律、法规及《深圳市智微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7、会议的出席情况：
（1）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6 人， 代表股份 176,145,200 股， 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0.6965％。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6 人， 代表股份 176,145,200 股， 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0.6965％。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0人，代表股份 0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2 人， 代表股份 200 股， 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1％。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 2 人， 代表股份 200 股， 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总数的

0.0001％。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0人，代表股份 0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2）出席或列席会议的其他人员
本次股东大会应出席董事 7 名，实际出席董事 5 名，董事袁烨女士、独立董事温安林先生因公务

请假；本次股东大会应出席监事 3名，实际出席监事 3名；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广
东信达律师事务所指派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了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表决，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 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176,145,200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反

对 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00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反对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弃权 0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本议案获得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审议通过。
（二） 逐项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部分内部制度的议案》
2.01《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总表决情况：同意 176,145,200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反

对 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00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反对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弃权 0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本子议案获得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审议通过。
2.02《董事会议事规则》
总表决情况：同意 176,145,200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反

对 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00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反对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弃权 0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本子议案获得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审议通过。
2.03《独立董事工作制度》
总表决情况：同意 176,145,200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反

对 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00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反对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弃权 0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2.04《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总表决情况：同意 176,145,200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反

对 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00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反对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弃权 0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2.05《投资者关系管理制度》
总表决情况：同意 176,145,200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反

对 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00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反对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弃权 0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2.06《对外担保管理办法》
总表决情况：同意 176,145,200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反

对 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00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反对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弃权 0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2.07《对外投资管理办法》
总表决情况：同意 176,145,200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反

对 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00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反对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弃权 0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2.08《累积投票制实施细则》
总表决情况：同意 176,145,200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反

对 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00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反对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弃权 0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2.09《关联交易管理制度》
总表决情况：同意 176,145,200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反

对 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00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反对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弃权 0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王利国、王倩；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及现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或列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
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合法，会议形成的《深圳市智微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
会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2023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智微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之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智微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11 月 15 日

� � � �证券代码：000603 证券简称：盛达资源 公告编号：2023-069

盛达金属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东晟矿业巴彦乌拉银多金属矿
25 万吨/年采矿项目获得准予征收使用

草原的行政许可决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基本情况
盛达金属资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二级控股子公司克什克腾旗东晟矿业有限责任公

司（以下简称“东晟矿业”）于近日收到内蒙古自治区林业和草原局（以下简称“内蒙古林草局”）下发的
《内蒙古自治区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准予克什克腾旗东晟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巴彦乌拉银多金属矿 25 万
吨年采矿项目征收使用草原的行政许可决定》（内林草草监许准〔2023〕1959 号），依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草原法》《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草原征占用审核审批管理规范》《内蒙古自治区草原征占用审核审批管
理规定》，经内蒙古林草局审查，同意东晟矿业巴彦乌拉银多金属矿 25万吨/年采矿项目征收使用赤峰
市克什克腾旗巴彦查干苏木巴彦乌拉嘎查、朱日和嘎查的 155.8695亩草原。

二、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公司通过控股子公司内蒙古银都矿业有限责任公司间接持有东晟矿业 70%的股份， 东晟矿业是

公司的二级控股子公司。 东晟矿业保有资源储量矿石量（探明+控制+推断）267万吨，银金属量 556.32
吨， 平均品位 284.90 克/吨； 铅金属量 13,052 吨， 平均品位 1.32%； 锌金属量 46,002 吨， 平均品位
2.05%。保有伴生资源量矿石量（探明+控制+推断）265.5万吨，银金属量 34.06吨，平均品位 50.6克/吨；
铅金属量 5,522 吨，平均品位 0.45%；锌金属量 2,347 吨，平均品位 0.77%；金金属量 255 千克，平均品
位 0.12 克/吨；镓金属量 32.01 吨，平均品位 12.7 克/吨；砷金属量 11,403 吨，平均品位 0.55%；纯硫量
123,917吨，平均品位 6.18%。东晟矿业巴彦乌拉银多金属矿采矿许可证有效期限自 2020年 5月 27日
至 2026年 5月 27日，证载开采矿种包括银矿、铅、锌、金、镓、砷、硫铁矿，生产规模 25 万吨/年，矿区面
积 2.30平方公里，开采深度由 1480米至 630米标高共有 4个拐点圈定。 本次东晟矿业巴彦乌拉银多
金属矿 25万吨/年采矿项目获得准予征收使用草原的行政许可决定，有利于推进东晟矿业矿山快速开
发建设。

公司将积极推进东晟矿业巴彦乌拉银多金属矿 25 万吨/年采矿项目开发建设， 在项目开工建设
前，依据相关法律、行政法规等规定办理相关报建手续，并根据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本次
内蒙古林草局同意东晟矿业巴彦乌拉银多金属矿 25 万吨/年采矿项目征收使用草原不会对公司当期
经营业绩产生重大影响，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三、备查文件
《内蒙古自治区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准予克什克腾旗东晟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巴彦乌拉银多金属矿

25万吨年采矿项目征收使用草原的行政许可决定》
特此公告。

盛达金属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十一月十六日

� � � �证券代码：000532 证券简称：华金资本 公告编号：2023-050

珠海华金资本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股份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珠海华金资本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近日接到股东珠海水务环境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水控集团”）通知，获悉其所持有本公司的部分股份已全部解除质押，具体事项如下：
一、股东股份解除质押的基本情况
1、股东股份本次解除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控股股东或第一大股东及
其一致行动人

本次解除
质押股份
数量
（股）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

起始日 解除日期 质权人

珠海水务环境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否 19,900,000 49.90% 5.77% 2017 年
1 月 3 日

2023 年
11 月 14 日

平安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珠海分行

合计 19,900,000 49.90% 5.77%

注： 水控集团于 2017年 1月 3日将其所持有的本公司 1,990万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质押给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珠海分行， 用以为其项目贷款提供担保。 具体详见公司于 2017年 1月 6日在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等披露的《关于股东股份质押的公告》（编号：2017-001）。 2023年 11月 14日，水控集团将上述 1,990万股全部解除质押。

2、股东股份累计质押基本情况
截止本公告日，水控集团所持本公司股份不存在质押情况。
二、备查文件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解除证券质押登记通知》等
特此公告。

珠海华金资本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11 月 16 日

� � � �证券代码：000976 证券简称：ST华铁 公告编号：2023-097

广东华铁通达高铁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增加、变更、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3、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 1至议案 4均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

通过。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3年 11月 15日下午 2: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3年 11月 15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3 年 11 月 15 日的交易时

间， 即 9:15—9:25、9:30—11:30和 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
2023年 11月 15日上午 9:15至下午 3:00。

（3）召开地点：北京市东城区兴化东里 27号一楼会议室
（4）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
（5）召集人：广东华铁通达高铁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上市公司”）董事会
（6）主持人：董事长宣瑞国先生
（7）会议通知及相关文件刊登在 2023年 10月 31 日及 2023 年 11 月 11 日的《中国证券报》《证券

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上，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
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2、会议出席情况
（1）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20 人，代表股份 403,752,408 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25.5835%。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人共 7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401,713,352 股，

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5.4543％。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人共 13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2,039,056 股，占上市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292％。
【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本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2023 年 11 月 9 日）公司股份总数-公司

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持有人放弃表决权的股份数=1,595,678,796- 17,503,836= 1,578,174,960股】
（2）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或列席了会议,公司聘请的律师出席并见证了本次会

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采取记名投票的表决方式，同时股东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或

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
2、具体表决情况
（1）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403,169,20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556％；反对 583,200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1444％；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796,35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75.4912％；反对 583,200 股，占出席会议的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4.5088％；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 0.0000％。

该议案属“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2）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402,320,652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6454％；反对 1,431,756 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3546％；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947,8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39.8310％；反对 1,431,756 股，占出席会议的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60.169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 0.0000％。

该议案属“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3）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402,320,652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6454％；反对 1,431,756 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3546％；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947,8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39.8310％；反对 1,431,756 股，占出席会议的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60.169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 0.0000％。

该议案属“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4）审议通过《关于修订＜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402,320,652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6454％；反对 1,431,756 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3546％；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947,8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39.8310％；反对 1,431,756 股，占出席会议的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60.169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 0.0000％。

该议案属“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5）审议通过《关于制定＜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403,169,20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556％；反对 583,200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1444％；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796,35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75.4912％；反对 583,200 股，占出席会议的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4.5088％；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 0.0000％。

（6）审议通过《关于续聘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23 年度财务及内控审计机
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402,922,10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7944％；反对 583,200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1444％；弃权 247,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 0.061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549,25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65.1069％；反对 583,200 股，占出席会议的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4.5088％；弃权 247,1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 10.3843％。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朱晓娜、康乃欣。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现场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以及本次会议的召集

人的主体资格、本次会议的提案以及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
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全文于同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公司 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关于广东华铁通达高铁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法律意见；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广东华铁通达高铁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11 月 15 日


